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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5 证券简称：永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30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子公司申请年度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

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东部超导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部超导”）

本次担保金额 7,50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1,654.57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永鼎泰富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鼎泰富”）

本次担保金额 6,75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2,099.81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永鼎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徽永鼎光通

信”）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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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000.00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四

被担保人名称
苏州永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际贸易”）

本次担保金额 80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800.00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五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永鼎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光电子”）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800.00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六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金亭”）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7,400.00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七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永鼎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永鼎电气”）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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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4,900.00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

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262,256.81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82.54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

“江苏银行苏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东部超导向江

苏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5,000 万元期限为七个月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东部超导向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2,000 万

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以下简称“中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签署《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东部超导向中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申请 500 万元期限为一

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为控股子公司东部超导提供的担保，

无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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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分行（以下简称“农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控股子公司永鼎泰富向农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申请 6,750 万元期限为三年的银

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永鼎泰富提供的担保，由其他

股东严炜、宋德明、许峥、徐功胜、穆茂武、曹一欢、淦贵生按其持股比例提供

相应反担保。

3、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六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六安农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安徽永鼎光通信向六

安农商行申请 1,000 万元期限为三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为

全资子公司安徽永鼎光通信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

4、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中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控股子公司国际贸易向中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申请 8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为控股孙公司国际贸易提供的担保，由其他股

东李鑫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反担保。

5、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

“江苏银行上海分行”）签署《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光

电子向江苏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1,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本次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光电子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

6、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江苏银行上海分行签署《最高额连带责任保

证书》，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金亭向江苏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期限为一

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金亭提供的担保，

无反担保。

7、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

“中信银行苏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永鼎电气向中

信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1,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永鼎电气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同意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为 28,050

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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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6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26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批准。(详见

公司临 2026-009、临 2026-026)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东部超导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持有 59.8131%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苏州永鼎

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9.6355%股权。

法定代表人 张国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1TDPU64Y

成立时间 2017 年 12 月 5 日

注册地 苏州市吴江区江陵街道大兢路 518 号

注册资本 6,42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超导磁体、超导电缆、超导电力设备、超导产品检验检

测设备、低温制冷设备（不含橡塑类）的研发、生产、

销售、租赁；机电设备和产品的研发、销售；钢带（材）、

铜带（材）、有色金属基带（材）的销售；超导电力技

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服务；

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服务；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咨

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研发、

制造、销售：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气自动化设

备，并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线、电缆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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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电力工程设计、施工；电力设备安装、测试、维

修；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的租赁；房屋租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线、电

缆经营；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

超导材料制造；超导材料销售；光纤销售；光缆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经审

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255.37 57,390.66

负债总额 49,131.65 61,873.92

资产净额 -2,876.28 -4,483.26

营业收入 4,671.19 279.39

净利润 -2,639.64 -1,606.98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永鼎泰富工程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持有 51%股权

法定代表人 朱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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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671132274U

成立时间 2008 年 1 月 18 日

注册地 吴江区黎里镇汾湖大道 558 号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输、变、配

电设备研发、销售、安装、调试及服务（电力设施除外）；

电气成套设备、通讯设备研发、销售、安装、调试及服

务；电气工程；通讯工程专业承包；金属材料的销售；

建筑业、工程勘察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经审

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913.24 83,240.82

负债总额 31,538.60 31,712.59

资产净额 52,374.64 51,528.23

营业收入 25,643.54 3,605.04

净利润 2,701.46 -846.42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永鼎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持有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刘延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25MAEMM1F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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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25 年 6 月 26 日

注册地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开发区鲜花岭路 188 号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光缆制造；光缆销售；光通信设备制造；光

通信设备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通

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制造；网络设备

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经审

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10.32 1,950.16

负债总额 927.72 1,314.13

资产净额 682.60 636.03

营业收入 677.59 236.84

净利润 -317.41 -46.56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苏州永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光电子集团间接持有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李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1WQNN76W

成立时间 2018 年 6 月 21 日

https://www.qcc.com/pl/p28406c96b09b7262d135fa89c4bea0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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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 318 国道 74K 处芦墟段北侧

注册资本 5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通信技术和

产品的研发和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

光纤、光缆、电线、电缆、电子产品、光电子器件、通

信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通信工程；商务信息咨

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

批发；金属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塑料制

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经审

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798.01 11,613.28

负债总额 8,724.31 11,526.63

资产净额 73.70 86.65

营业收入 8,031.58 3,486.15

净利润 9.52 12.95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永鼎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赵佩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703338729X

成立时间 2001 年 5 月 21 日

https://www.qcc.com/pl/p57ad36d7d11dda438fabb0328f823b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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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 上海市闵行区都园路 2060 号第 4幢 3层

注册资本 3,5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特种光纤、光缆、数据电缆、光纤陀螺、光纤配线架、

光纤分纤箱、光纤放大器、通信光纤交接箱、光接收机、

光缆接头盒、电子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从事货物

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经审

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53.38 4,360.99

负债总额 1,962.62 2,527.08

资产净额 1,790.77 1,833.91

营业收入 1,805.55 292.85

净利润 -224.77 43.14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持有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路庆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607368119X

成立时间 1997 年 3 月 18 日

注册地 上海市宝山区山连路 377 弄 27、29 号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生产高级电子线束、汽车线束、组合仪表；研制开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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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电器装置；销售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本企业空余房屋出租；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经审

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4,751.49 239,096.79

负债总额 161,678.57 174,111.53

资产净额 63,073.92 64,985.26

营业收入 199,354.69 43,268.71

净利润 2431.20 1,969.35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永鼎电气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持有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路庆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790866596L

成立时间 2006 年 8 月 2 日

注册地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 318 国道 74K 处芦墟段北侧

注册资本 5000 万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批发与零售。电线、电缆、光缆、数据电缆、

通信设备、光纤陀螺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综合布线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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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经审

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576.47 29,866.19

负债总额 30,709.75 27,008.74

资产净额 2,866.72 2,857.45

营业收入 50,313.42 11,931.42

净利润 679.94 -9.2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债务人：东部超导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保证范围：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

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

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因汇率

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

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

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

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是否有反担保：否

2、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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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债务人：东部超导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2,000 万元

保证范围：为被担保主债权及其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下同)、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甲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各笔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延

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延期协议重新约定的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甲方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及主合同之约定提前实现债权或解除主合同

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或主合同解除之日起三年。

是否有反担保：否

3、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

债务人：东部超导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 万元

保证范围：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

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

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

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是否有反担保：否

4、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

债务人：江苏永鼎泰富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6,7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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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

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

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①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

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②商业汇票承兑、

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③商业汇票贴现的

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④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

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⑤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

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

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是否有反担保：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永鼎泰富提供的担保，由其他股东严炜、

宋德明、许峥、徐功胜、穆茂武、曹一欢、淦贵生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反担保。

5、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六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安徽永鼎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保证范围：债务人和甲方在主债权确定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债务，包括但不限

于全部本金/敞口、利息(包括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

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

甲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及因诉讼执行产生的费用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①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②在主合同期限内，乙方为债务人的多笔借款(或债务)提供保证的，保证期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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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为债务人发放的单笔贷款分别计算，即自单笔贷款发放之日起至该笔贷款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③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保函敞口、信用证敞

口等项下的保证期间为甲方自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④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可分期

履行还款义务的，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从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⑤甲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

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⑥若发生法律法规规

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甲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

日后三年。⑦前款所述“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一笔

债务的到期日和依照主合同约定及法律法规规定，甲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日。

是否有反担保：否

6、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

债务人：苏州永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800 万元

保证范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

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

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

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

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

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是否有反担保：本次为控股孙公司国际贸易提供的担保，由其他股东李鑫按

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反担保。

7、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债务人：江苏永鼎电气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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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

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①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

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②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

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

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第 2.2 款约定的期间内协议延

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

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乙方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

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

乙方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

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乙方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同

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是否有反担保：否

（二）《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

1、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债务人：上海永鼎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保证范围：本保证人在本保证书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贵行与债务

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

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贵行为实现债权和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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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

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因汇率

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本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责任。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保证书的保证期间为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

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

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在保证期间内，贵行有权就主债

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是否有反担保：否

2、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债务人：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

保证范围：本保证人在本保证书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贵行与债务

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

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贵行为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

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因汇率

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本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

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

期间均为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

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在保证期间内，贵行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

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是否有反担保：否



18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

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

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能力，且本次担保符合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

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具有必要

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预计 2026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属于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是为了保证其正常

运营的流动资金需求，有助于其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上述

担保预计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589,000 万

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 262,256.81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82.54%，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 214,716.8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 年末）经审计

净资产的 67.58%。以上均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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